重庆市财政局关于重庆道尔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情况的公告

                                         （公告时间:2013年4月25日至 5月 2日）                        存档编号：
	事务所名称
	重庆道尔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思源
	设立批准文号
	渝财会[2003]69号
	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
	50030090

	法定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89号天伦华苑平街25-G
	邮政编码
	400020

	一、变更情况

	变更项目
	变更前情况
	变更后情况

	事务所名称
	
	

	主任会计师
	
	

	出资总额或注册资本（万元）
	
	

	办公场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合伙人（股东）
	数量（人）
	
	

	
	姓名
	陈思源、曾红、张玲、马庆、段秀莉、刘永刚、刘婧、张羽
	陈思源、曾红、张玲、马庆、段秀莉、刘永刚、李春燕、刘晓莉

	二、新   股   东  名   单

	姓名
	性别
	执业资格
	原所在事务所名称
	是否原事务所合伙人（股东）
	是否办理完结股权转让手续
	转出原事务所时间
	转入该事务所时间
	拟成为合伙人（股东）前注师资格通过注册年检时间
	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后拟成为合伙人（股东）前连续5年在事务所从事审计业务时间
	拟成为合伙人（股东）前3年内是否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李春燕
	女
	注册会计师
	
	
	
	
	
	2013、3、31
	2008、2—2013、2
	否

	刘晓莉
	女
	注册会计师
	
	
	
	
	
	2013、3、31
	2008、2—2013、2
	否

	三、其他情况：成为合伙人或股东前1年内没有因采取隐瞒或提供虚假材料、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而被财政部门作出不予受理、不予批准或撤销会计师事务所的决定。

	四、相关规定

（一）对合伙人（股东）及注册会计师的要求：1、合伙人（股东）和其他注册会计师在未办理完结转入该事务所手续以前,不得在该事务所执业；2、事务所发生变更事项后，合伙人（股东）应当符合《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24号，以下简称“第24号令”）第九条规定的条件；3、注册会计师不得有第24号令第五十七条禁止的行为。

（二）对事务所的要求：1、事务所发生变更事项后，应当继续符合第24号令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条件；2、事务所不得有第24号令第五十八条禁止的行为。

（三）此公告的依据为第24号令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等有关规定。


说明：对此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联系监督电话：   67575551                                                                                                                                 
